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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26 年 1 月 21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收益分配情况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

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运营管理机构已对季度报告中的相关披露事项进行确认，不存在异议。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不动产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不动产基金一定盈利。 

不动产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

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不动产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25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2 不动产基金产品概况 

2.1 不动产基金产品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华泰紫金苏州恒泰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泰苏州恒泰租赁住房 REIT 

场内简称 华泰苏州恒泰租赁住房 REIT 

基金代码 508085 

交易代码 50808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封闭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 年 4 月 25 日 

基金管理人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500,000,000.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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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合同存续期 合同生效日起 48 年 

基金份额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日期 2025-05-21 

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不动产资产支持证券的全部

份额，通过不动产资产支持证券投资于项目公

司，最终取得由项目公司持有的不动产项目的完

全所有权或经营权利。基金管理人通过主动的投

资管理和运营管理，提升不动产项目的运营收益

水平，力争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稳定的收益分

配及长期可持续的收益分配增长，并争取提升不

动产项目价值。 

投资策略 

初始投资策略、不动产项目的购入策略、不动产

项目的出售及处置策略、融资策略、不动产项目

的运营管理策略、固定收益投资策略、更新改造

策略。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通过主动运营管

理不动产项目，以获取不动产项目租金收入等稳

定的现金流为主要目的，其风险收益特征与股票

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不同；一般

市场情况下，长期风险和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

金、债券型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基金收益分配政策 （一）本基金收益分配采取现金分红方式。 

（二）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 3个月可不进行收益

分配。 

（三）本基金应当将 90%以上合并后年度可供分

配金额以现金形式分配给投资者。本基金的收益

分配在符合分配条件的情况下每年不得少于 1

次。 

（四）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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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约定以及对基金

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基金

管理人可在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按照监管

部门要求履行适当程序后对基金收益分配原则

和支付方式进行调整，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但应于变更实施日在规定媒介公告。 

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运营管理机构 苏州工业园区公租房管理有限公司 

2.2 不动产项目基本情况说明 

不动产项目名称：菁英公寓项目 

项目公司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菁英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不动产项目业态 租赁住房 

不动产项目主要经营模式 提供租赁住房服务，收入主要来源于不动产项目产

生的租金及物业管理费收入等。 

不动产项目地理位置 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启月街 1号 

2.3  不动产基金扩募情况 

 不涉及。 

2.4  基金管理人和运营管理机构 

项目 基金管理人 运营管理机构 

名称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公租房管理

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事

务负责人 

姓名 刘博文 董伟 

职务 
合规总监、督察长、董事

会秘书 

执行董事 

联系方式 4008895597 0512-67996767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基隆路 6 号 122 室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

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

区翠微街9号月亮湾国际中

心6楼603室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东方路 18 号 21 楼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

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

区翠微街9号月亮湾国际中

心1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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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 200120 215000 

法定代表人 江晓阳（代） 董伟 

2.5  基金托管人、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资产支持证券托管人 

项目 基金托管人 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 资产支持证券托管人 

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华泰证券（上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0 号楼 1 号楼 6-30

层、32-42 层 

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基隆路 6 号

122 室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

道东 266 号金融港商

务中心西楼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0 号楼 1 号楼 6-30

层、32-42 层 

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东方路 18

号 21 楼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

道东 266 号金融港商

务中心西楼 

邮政编码 100000 200120 215028 

法定代表人 方合英 江晓阳（代） 张凯 

§3 主要财务指标和不动产基金运作情况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2025 年 10 月 1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 

1.本期收入 20,507,599.53 

2.本期净利润 2,326,230.72 

3.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78,524.47 

4.本期现金流分派率（%） 0.62 

5.年化现金流分派率（%） 2.97 

注：1、上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例如，开放

式基金的转换费等），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2、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 

3、本期现金流分派率=报告期可供分配金额/报告期末市值；年化现金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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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率=截至报告期末本年累计可供分配金额/报告期末市值/年初至报告期末实际

天数*本年总天数。 

4、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主要系期间内项目公司购买

3000 万货币基金产生的现金流出所致。 

3.2 其他财务指标 

无。 

3.3 不动产基金收益分配情况 

3.3.1本报告期的可供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期间 可供分配金额 单位可供分配金额 备注 

本期 11,302,770.15 0.0226 - 

本年累计 37,094,510.02 0.0742 - 

注：本基金通过反向吸收合并构建了专项计划与项目公司之间的股东借款债

权。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关于企业关

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21 号），项

目公司对满足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水平及债资比部分的股东借款的利息

支出，在计算所得税应纳税额时予以扣除。反向吸收合并的时间长短或国家税收

政策的调整，均可能影响项目公司所得税可抵扣的金额，进而影响基金的可供分

配金额。 

3.3.2本报告期的实际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期间 实际分配金额 单位实际分配金额 备注 

本期 25,785,000.39 

0.0516 2025 年 10 月进行

2025 年度第一次分

红，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

实际分配金额

16,184,999.43 元； 

2025 年 12 月进行

2025 年度第二次分

红，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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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分配金额

9,600,000.96 元。 

本年累计 25,785,000.39 0.0516 - 

3.3.3本期可供分配金额计算过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备注 

本期合并净利润 2,326,230.72 - 

本期折旧和摊销 13,422,589.57 - 

本期利息支出 - - 

本期所得税费用 -3,395,410.51 - 

本期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12,353,409.78 - 

调增项   

1 .应收和应付项目的变动 4,815,578.42 - 

调减项   

1 .其他资本性支出 -1,914,930.82 - 

2 .未来合理的相关支出预留 -2,606,939.82 - 

本期可供分配金额 11,302,770.15 - 

注：1、本基金本报告期合并报表未经审计，本期基金可供分配金额为本期

未经审计基金合并净利润基础上合理调整后的计算结果。2025 年各期基金可供

分配金额之和可能与 2025 年度基金审计报告中的年度基金可供分配金额存在偏

差，2025 年度基金可供分配金额以审计报告金额为准。 

3.3.4 可供分配金额较上年同期变化超过10%的情况说明 

无 

3.3.5 设置未来合理支出相关预留调整项的原因，上年同期未来合理支出相关

预留调整项的前期设置金额与实际使用金额差异超过10%的原因及合理性 

未来合理的相关支出预留包含了应付账款、应交税费、租赁保证金、质保金、

下一季度运营支出和预留的资本性支出等对应的资金。基金合同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生效，无上年同期数据。 

3.4 报告期内不动产基金费用收取情况的说明 

根据《华泰紫金苏州恒泰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和《华泰紫金苏州恒泰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



华泰紫金苏州恒泰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2025 年第 4 季度报告 

 8 

本报告期内基金费用收取情况如下：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为固定管理费。 

本报告期内计提固定管理费 553,967.33 元，截至报告期末已支付 0 元。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报告期内计提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4,623.28 元，截至报告期末已支付 0

元。 

3、运营管理机构的服务费 

运营管理机构的服务费分为基础服务费和激励服务费。根据《运营管理服务

协议》，均由项目公司承担，属于项目公司营业成本，非基金直接支付的费用。

项目公司在每个季度初的第 15 日前，依据上个季度项目公司财务报告计算上个

季度基础服务费。项目公司在收到运营管理机构提供的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

运营管理机构支付基础服务费。本报告期内项目公司计提基础服务费 713,725.57

元，计提激励服务费 93,791.69 元，截至报告期末已支付二、三季度基础服务费

1,346,153.06 元。 

4、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的管理费 

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的管理费为固定管理费。 

本报告期内计提固定管理费 138,491.83 元，截至报告期末已支付 0 元。 

5、本基金无资产支持证券托管人托管费。 

本报告期内基金费用收费依据如下： 

1、管理人报酬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费为固定管理费，以最近一期经审计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基

金净资产[产品成立日后至第一次披露年末经审计的基金净资产前为本基金募集

资金金额（含募集期利息）]，依据相应费率按日计提，按年支付。其中 80%由

基金管理人收取，20%由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收取。计算方法如下。 

B＝A×0.2%÷当年天数 

B 为每日以基金资产净值为基数应计提的固定管理费 

A 为最近一期经审计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基金净资产[产品成立日后至第一次

披露年末经审计的基金净资产前为本基金募集资金金额（含募集期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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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金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最近一期经审计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基金净资产[产品成立

日后至第一次披露年末经审计的基金净资产前为本基金募集资金金额（含募集期

利息）]的 0.01%年费率计提。基金托管费按日计提，按年支付，计算方法如下： 

H＝L×0.01%÷当年天数 

H 为每日以基金资产净值为基数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L 为按最近一期经审计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基金净资产[产品成立日后至第一

次披露年末经审计的基金净资产前为本基金募集资金金额（含募集期利息）] 

3、运营管理费 

（1）基础服务费 

基础服务费=项目公司运营收入*3.52% 

（2）激励服务费 

在项目公司的实际运营净收益高于项目公司目标运营净收益的情况下，运营

管理机构有权按照下述方式收取激励服务费： 

1）100%＜实际运营净收益/目标运营净收益≤110% 

激励服务费=（实际运营净收益-目标运营净收益-应收账款的增加）×20%。 

2）110%＜实际运营净收益/目标运营净收益 

激励服务费=(实际运营净收益-目标运营净收益×110%-应收账款的增加）

×30%+（目标运营净收益×110%-目标运营净收益-应收账款的增加）×20% 

3）90%≤实际运营净收益/目标运营净收益<100%，扣减金额=(目标运营净收

益-实际运营净收益)×20% 

4）实际运营净收益/目标运营净收益<90%，扣减金额=(目标运营净收益-目

标运营净收益×90%)×20%+(目标运营净收益×90%-实际运营净收益)×30% 

当期项目公司实际运营净收益的计算基础以项目公司对应期间的审计报告

为准。 

如基础设施基金成立当年不披露年度报告的，当年激励服务费并入次年计算。 

§4 不动产项目基本情况 

4.1 报告期内不动产项目的运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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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对报告期内重要不动产项目运营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通过持有专项计划穿透取得苏州工业园区菁英公寓管理有限公司（简

称“项目公司”）持有的不动产项目的完全所有权或经营权。 不动产项目名菁英

公寓，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启月街 1 号，为公共租赁住房项目。菁英公寓项目一期、

二期项目分别于 2010 年 12 月和 2013 年 3 月投入运营，截至本报告期末已分别

运营了 15.1 年和 12.8 年。 

本报告期内，项目公司实现总收入 20,318,043.96 元，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13,743,993.15 元。 

租约结构方面，截至本报告期末，租户结构稳定且高度分散，租赁住房租户

均为个人租户，受雇于 932 家不同的企业，无企业租户。 

房型方面，为适应租赁需求的变化，合租户型调改为家庭户型，租赁单元数

较 2025 年 9 月末减少 20 个单元，但因家庭户型的租金大于等于合租户型的租

金，对租赁收入无负面影响。 

整体而言，项目公司运营平稳，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变化和经营策略调整，

底层资产周边亦未新增竞争性项目，且不存在重大诉讼或纠纷。 

4.1.2 报告期以及上年同期不动产项目整体运营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

及计算方式 
指标单位 

本期（2025 年 10 月

1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报告期末（2025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

（%） 

1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可供

出租单元 

报告期末租赁

住房可供出租

单元 

个 3,498.00 - 

2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实际

出租单元 

报告期末租赁

住房实际出租

单元 

个 3,427.00 - 

3 

报告期末出

租率(按出

租单元算）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实际出

租单元/报告

期末租赁住房

可供出租单

元）×100% 

% 97.97 - 

4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可出

租面积 

报告期末租赁

住房可出租面

积 

平方米 243,025.44 - 

5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实际

报告期末租赁

住房实际出租
平方米 239,088.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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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面积 面积 

6 

报告期末出

租率(按出

租面积算）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实际出

租面积 /报告

期末租赁住房

可供出租面

积）×100% 

% 98.38 - 

7 

报告期内租

赁住房租金

单价水平 

报告期内租赁

住房租金收入

/（租赁住房

可租赁面积×

报告期内租赁

住房平均出租

率×报告期内

实际自然天数

×12/365），

报告期内租赁

住房平均出租

率=报告期内

覆盖的租赁住

房每月末出租

率（按面积）

之和/报告期

内覆盖的月份

数 

元/月/平方

米 
26.31 - 

8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剩余

租期情况 

∑ （𝑛
𝑖=1 租赁住

房租约 i 的剩

余租期*租赁

住房租约 i 的

租赁面积）/

租赁住房实际

租赁面积，n

为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已签租

约 

天 205.11 - 

9 

报告期末商

业配套可供

出租面积 

报告期末商业

配套可供出租

面积 

平方米 7,460.39 - 

10 

报告期末商

业配套实际

出租面积 

报告期末商业

配套实际出租

面积 

平方米 6,909.03 - 

11 

报告期末商

业配套出租

率 

（报告期末商

业配套实际出

租面积/报告

% 92.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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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商业配套

可供出租面

积）×100% 

12 

报告期内商

业配套租金

单价水平 

报告期内商业

配套租金收入

/（商业配套

可租赁面积×

报告期内商业

配套平均出租

率×报告期内

实际自然天数

×12/365），

报告期内商业

配套平均出租

率=报告期内

覆盖的商业配

套每月末出租

率之和/报告

期内覆盖的月

份数 

元/月/平方

米 
36.98 - 

13 

报告期末商

业配套剩余

租期情况 

∑ （𝑛
𝑖=1 商业配

套租约 i 的剩

余租期*商业

配套租约 i 的

租赁面积）/

商业配套已租

赁面积，n 为

报告期末商业

配套已签租约 

天 703.45 - 

14 
报告期末租

金收缴率 

报告期末租金

收缴率 
% 99.41 - 

注：基金成立时间不满一年，无往期可比数据。 

4.1.3 报告期及上年同期重要不动产项目运营指标 

不动产项目名称：1 菁英公寓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

及计算公式 
指标单位 

本期（2025 年 10 月

1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报告期末（2025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

（%） 

1 

报告期末

租赁住房

可供出租

单元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可供

出租单元 

个 3,498.00 - 

2 报告期末 报告期末租 个 3,427.00 - 



华泰紫金苏州恒泰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2025 年第 4 季度报告 

 13 

租赁住房

实际出租

单元 

赁住房实际

出租单元 

3 

报告期末

出租率(按

出租单元

算） 

（报告期末

租赁住房实

际出租单元/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可供

出租单元）

×100% 

% 97.97 - 

4 

报告期末

租赁住房

可出租面

积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可出

租面积 

平方米 243,025.44 - 

5 

报告期末

租赁住房

实际出租

面积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实际

出租面积 

平方米 239,088.43 - 

6 

报告期末

出租率(按

出租面积

算）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实际

出租面积 /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可供

出租面积）

×100% 

% 98.38 - 

7 

报告期内

租赁住房

租金单价

水平 

报告期内租

赁住房租金

单价水平 

元/月/平

方米 
26.31 - 

8 

报告期末

租赁住房

剩余租期

情况 

∑ （𝑛
𝑖=1 租赁

住房租约 i

的剩余租期

*租赁住房

租约 i 的租

赁面积）/租

赁住房实际

租赁面积，

n 为报告期

末租赁住房

已签租约 

天 205.11 - 

9 

报告期末

商业配套

可供出租

面积 

报告期末商

业配套可供

出租面积 

平方米 7,460.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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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报告期末

商业配套

实际出租

面积 

报告期末商

业配套实际

出租面积 

平方米 6,909.03 - 

11 

报告期末

商业配套

出租率 

（报告期末

商业配套实

际出租面积/

报告期末商

业配套可供

出租面积）

×100% 

% 92.61 - 

12 

报告期内

商业配套

租金单价

水平 

报告期内商

业配套租金

收入/（商业

配套可租赁

面积×报告

期内商业配

套平均出租

率×报告期

内实际自然

天数

×12/365），

报告期内商

业配套平均

出租率=报

告期内覆盖

的商业配套

每月末出租

率之和/报告

期内覆盖的

月份数 

元/月/平

方米 
36.98 - 

13 

报告期末

商业配套

剩余租期

情况 

∑ （𝑛
𝑖=1 商业

配套租约 i

的剩余租期

*商业配套

租约 i 的租

赁面积）/商

业配套已租

赁面积，n

为报告期末

商业配套已

签租约 

天 703.45 - 

14 
报告期末

租金收缴

（报告期内

实收租赁收
% 99.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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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入/报告期内

应收租赁收

入）×100% 

注：报告期内，本基金只有一个资产项目。本表统计口径与”4.1.2 报告期以

及上年同期资产项目整体运营指标“统计口径一致。 

4.1.4 其他运营情况说明 

无。 

4.1.5 可能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经营风险、行业风险、

周期性风险 

无。 

4.2 不动产项目运营财务数据 

4.2.1不动产项目公司整体财务情况 

序号 科目名称 报告期末金额（元） 上年末金额（元） 变动比例（%） 

1 总资产 967,004,308.49 - - 

2 总负债 975,090,864.30 - - 

序号 科目名称 报告期金额（元） 上年同期金额（元） 变动比例（%） 

1 营业收入 20,276,294.55 - - 

2 
营业成本

/费用 
33,253,517.60 - - 

3 EBITDA 13,743,993.15 - - 

注：1、基于《苏州工业园区菁英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吸收方）与苏州

工业园区启月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被吸收方）之吸收合并协议》、《苏州工业

园区菁英公寓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债务确认协议》以及《苏州工业园区菁英公寓管

理有限公司债权债务确认函》，项目公司苏州工业园区菁英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15 日继承苏州工业园区启月公寓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其中，负债系华泰资管-苏州恒泰租赁住房 1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向苏州工业园

区启月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金额为 91,113.33 万元的借款。在报告期内项目

公司产生财务费用 18,372,441.34 元。 

2、基金成立时间不满一年，无上年同期数据。 

4.2.2 重要不动产项目公司的主要资产负债科目分析 

项目公司名称：1 苏州工业园区菁英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构成 报告期末金额（元） 上年末金额（元） 
较上年末变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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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资产科目 

1 投资性房地产 896,486,285.70 - - 

主要负债科目 

1 其他应付款 926,564,361.59 - - 

注：1、其他应付款系租赁保证金、质保金及项目公司与华泰资管-苏州恒泰

租赁住房 1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借款等。 

       2、本基金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成立，无上年末数据。 

4.2.3 重要不动产项目公司的营业收入分析 

不动产项目公司名称：1 苏州工业园区菁英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构成 
本期 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同

比（%）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收入比例（％） 

1 
住房租赁收

入 
19,021,561.31 93.62 - 

2 
商铺租赁收

入 
710,796.32 3.50 - 

3 其他收入 543,936.92 2.68 - 

4 
营业收入合

计 
20,276,294.55 99.79 - 

4.2.4 重要不动产项目公司的营业成本及主要费用分析 

项目公司名称：1 苏州工业园区菁英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构成 
本期 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同

比（%）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成本比例（％） 

1 折旧摊销 8,142,644.86 24.49 - 

2 物业管理费 2,042,009.51 6.14 - 

3 运营管理费 807,517.26 2.43 - 

4 税金及附加 141,248.46 0.42 - 

5 
其他成本/

费用 
22,120,097.51 66.52 - 

6 
营业成本/

费用合计 
33,253,517.60 100.00 - 

4.2.5 重要不动产项目公司的财务业绩衡量指标分析 

项目公司名称：1 苏州工业园区菁英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

算公式 
指标单位 

本期 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指标数值 

1 毛利率 
（营业收入-营业成

本）/营业收入
%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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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2 
息税折旧摊销

前利润 

利润总额+利息费用

+折旧摊销 
元 13,743,993.15 

3 
息税折旧摊销

前利润率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

润/营业收入×100% 
% 67.78 

4.3 不动产项目公司经营现金流 

4.3.1 经营活动现金流归集、管理、使用以及变化情况 

本报告期初项目公司货币资金余 37,003,668.53 元。本报告期内，累计资金

流入 24,386,420.19 元，其中收到租赁收入及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收入

22,332,491.31 元，收到押金、保证金、宽带费等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53,928.88 元；累计资金流出 47,400,451.36 元，其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及其

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支出 7,174,323.24 元，购买固定资产 440,806.10 元，购买货

币基金 30,000,000.00 元，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9,785,322.02

元。本报告期末持有货币基金 45,000,000.00 元（不含投资收益），报告期内确认

投资收益 164,380.59 元。本报告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为 13,989,637.36 元。 

4.3.2 来源于单一客户及其关联方的现金流占比超过10%的情况说明 

无。 

4.3.3 对报告期内发生的影响未来项目正常现金流的重大情况与拟采取的相应措

施的说明 

无。 

§5 除不动产资产支持证券之外的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不动产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不动产资产支持

证券之外的投资组

合的比例（%） 

1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

售金融资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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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货币资金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287,888.04 100.00 

4 其他资产 - - 

5 合计 1,287,888.04 100.00 

5.2 其他投资情况说明 

无。 

§6 回收资金使用情况 

6.1 原始权益人回收资金使用有关情况说明 

原始权益人净回收资金金额为 592,253,009.75 元。根据原始权益人承诺及招

募说明书相关约定，85%（含）以上净回收资金用于淞北四季、江韵四季 2 个项

目的投资，不高于 15%的净回收资金用于补充原始权益人流动资金等，未变更用

途。 

截至本报告期末，原始权益人已使用 106,691,802.35 元的净回收资金，其中

88,837,951.46 元补充其流动资金，占净回收资金比为 15%，17,853,850.89 元用于

淞北四季、江韵四季的项目投资。 

§7 不动产基金主要负责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不动

产项

目运

营或

投资

管理

年限 

不动产项目运营

或投资管理经验 
说明 

任职

日期 

离任

日期 

陈宇

峰 

本基金

的基金

经理 

2025-

04-25 
- 15 

2010 年至 2013

年曾任职于上海

神剑精密机械科

技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处，主要负

责园区不动产及

固定资产投管理

陈宇峰先生，东

华大学工程管理

硕士学位，中级

工程师（土建）

和中级经济师。

现华泰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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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2013 年至

2018 年任职于上

海市体育俱乐部

总务科。主要负

责崇明体育训练

基地建设，市属

体育场馆改造、

修缮和运营工

作。2018 年至

2020 年任职于上

海市长宁区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 

投资管理科会，

主要负责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管理

工作，包括辖区

内市政道路、项

目水电气等公建

配套工程。2020

年 9 月底加入华

泰证券(上海)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从事不动产

信托基金

(REITs)项目等

运营工作。 

限公司不动产基

金部基金经理。

曾任就职于上海

神剑精密机械科

技有限公司、上

海市体育俱乐部

和上海市长宁区

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自参加工作

以来，即从事固

定资产投资和运

营管理工作，具

有 10 年以上不

动产投资、运营

管理经验。 

王轶 

本基金

的基金

经理 

2025-

04-25 
- 11 

自 2014 年开始

从事不动产相关

的投资工作，曾

参与葛洲坝水电

收费权项目、顺

丰产业园项目、

四川高速隆纳高

速项目等，涵盖

了能源、仓储物

流、高速公路等

不动产类型。 

王轶先生，2014

年获南京大学工

业工程专业硕

士，现任华泰证

券（上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不

动产基金部基金

经理。曾任职于

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资产管理

总部。自参加工

作以来，即从事

不动产投资相关

工作，具有 10

年以上不动产投

资经验。 

莫丹 
本基金

的基金

2025-

04-25 
- 7 

曾任职于德邦快

递，主要从事仓

莫丹女士，中南

大学地球探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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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 储物流不动产项

目开发投资、退

出及运营管理的

工作，包含厦门

智慧物流产业

园、西南冷链基

地等数个项目。

2023 年 10 月加

入华泰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主要从

事 REITs 项目运

营管理等工作。 

信息技术硕士，

现任华泰证券

（上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不动

产基金部基金经

理。自参加工作

以来，从事不动

产项目投资和运

营管理相关工

作，具有 5 年以

上不动产运营管

理经验。 

注：1、上述基金经理的任职日期及离任日期均以基金公告为准；首任基金

经理的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 

2、不动产项目运营或管理年限的计算标准为：自基金经理开始从事不动产

运营或不动产投资管理经验起至报告期末累计从事该行业或该岗位的时间。 

§8 不动产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不动产基金份额总额 500,000,000.00 

报告期期间不动产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 

报告期期末不动产基金份额总额 500,000,000.00 

§9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不动产基金情况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管理人持有的本不动产基金份额 17,250,000.00 

报告期期末管理人持有的本不动产基金份额 17,250,000.00 

报告期期末持有的本不动产基金份额占总份额

比例（%） 
3.45 

§10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施公共租赁住房税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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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33 号）已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到期。财政部、税务

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公共租赁住房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2026 年第 4号）已实

施，免征公共租赁住房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及公租房租赁收入对应的增值

税等，该公告执行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11 备查文件目录 

11.1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准予本基金募集注册的文件； 

2、《华泰紫金苏州恒泰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华泰紫金苏州恒泰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4、《华泰紫金苏州恒泰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5、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6、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7、《关于申请募集注册华泰紫金苏州恒泰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

基金之法律意见书》； 

8、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9、报告期内在选定报刊上披露的各项公告； 

10、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备查文件。 

11.2 存放地点 

文件存放在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住所。 

11.3 查阅方式 

部分备查文件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公司网站查询，也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

客服电话：4008895597；公司网址：https://www.htscamc.com。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